
工程签证审批单
编号：YHW-23-004
	项目名称
	伊河湾项目
	工程名称
	3#楼

	归属合同
	伊河湾项目施工总承包工程
	合同编号
	LFC.C06-JA-007

	签证部位
	3#楼钢筋变更

	施工单位
	中铁电气化局集团北京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洛阳伊河湾项目经理部

	签证内容
	内容：

根据贵公司于2022年12月5日下发的3#楼基础图纸，我单位已根据此图纸进行筏板基础钢筋加工。后期由于设计变更，根据2023年02月19日新下发的3#楼基础图纸，3#楼筏板由1.3m改为1.2m，筏板全区通长钢筋由Φ25改为Φ22。根据新下发图纸，变更产生的材料费及人工费用如下：

1、材料费

序号

材料名称

规格

长度（mm）

数量

重量（KG）

1
钢筋
Φ25
750
2
5.7
2
钢筋
Φ25
900
2
6.9
3
钢筋
Φ25
500
20
38.5
4
钢筋
Φ25
600
18
41.6
5
钢筋

Φ25
700
13
35.0
6
钢筋

Φ25

150
13
7.5
7
钢筋

Φ25

330
13
16.5
8
钢筋

Φ25

6500
32
802.1
9
钢筋

Φ25

5500
33
699.9
10
钢筋

Φ25

8800
3
101.805
合计（KG）

1755.5
人工

序号
项目
技工
小工
工作内容
1
钢筋
20
钢筋加工，套丝
2
钢筋

10
材料倒运

图片见附件：

施工单位经办人: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	监理单位

意见
	监理工程师：(签字盖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项目工程部

意见
	专业工程师或经理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工程总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成本管理部

意见
	专业成本管理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部门经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

	项目总经理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	工程管理部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	成本管理部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

	大运营中心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

	总裁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	首席运营官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	首席执行官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	董事会/董事长意见
	日期：         


注：1、本签证单一式四份，施工单位、成本部、工程部各一份。
现场签证单<10万元，由总裁审批；现场签证单<30万元，由首席执行官审批； 现场签证单≥30万元，需董事长审批。

附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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